衡东县审计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衡东县审计局负责全县审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县审计业务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向县委审计委员会提出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和向县政府提出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县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县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直接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的审计项目；进行专项审计调查；负责上级审计机关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工作；依法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督促审计整改工作；负责审计信息化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等。
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审计局定编人数41人。2024年年末实有在编人数37人，（行政编制13人，全额事业编制24人）。单位退休人员20人。

内设股室11个（含1个副科级单位）,分别为：办公室、法制审理股、审计执行股、财政金融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股、企业审计股、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股、计划财务股、经济责任审计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股和审计服务中心（设综合股、工程审计咨询股务一股、二股）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00.6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62.7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00.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75.66万元，项目支出12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730.75万元，较预算增加30.09万元，总支出730.7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02.85万元，占总支出的82.5％；项目支出127.9万元，占总支出的17.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增。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8.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万元，公务接待费6.5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5.94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公务接待费3.94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2.32万元，其中：货物0元，工程0万元，服务32.32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16.29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316.2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57.69万元，在用资产657.69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00.6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62.79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00.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75.66万元，项目支出125万元。

2024年决算总收入730.75万元，较预算增加30.09万元，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调增; 总支出730.7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02.85万元，占总支出的82.5％；项目支出127.9万元，占总支出的17.5％。收入支出持平，年未无结转结余，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省级审计专项补助资金项目

该项目年初预算支出3.4万元，2024年年末决算支出3.4万元，预计用于1个省级专项审计项目的工作经费，包括差旅费、交通费等审计工作期间的支出。至2024年底，共完成省级专项审计项目1个，完成情况较好。

同级审计工作经费项目

该项目年初预算支出20万元，2024年年末决算支出20万元，预计用于财政同级审计和5个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作经费，包括差旅费、交通费等审计工作期间的支出。至2024年底，共完成财政同级审计项目1个、6个部门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完成情况较好。

审计外勤经费项目

该项目年初预算支出25万元，2024年年末决算支出3.76万元，预计用于开展审计委员会批准的年初审计项目计划以及省、市临时安排的专项审计项目或审计调查等46个审计项目，主要用于审计人员外出的差旅费、伙食补助、交通费用的支出。至2024年底，全局共完成审计项目46个,完成率为100%，完成情况较好。
（4）政府购买服务费项目

该项目年初预算支出40万元，2024年年末决算支出13.81万元，预计年内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社会评审机构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项目3个。至2024年底，共完成投资审计项目3个,发现多计工程造价130余万元，完成情况较好。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财政资金紧张，存在项目资金支付不及时的情况。

今后努力的方向：控制项目资金支付进度，尽量不一次性或集中申请项目资金，科学把握支出进度，例行节约，坚持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不放松。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